安徽省著名商标认定保护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着名商标认定工作，保护着名商标所有人的合法权益，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着名商标是指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并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注册商标。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着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活动。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着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着名商标的推荐和保护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提高注册商标知名度，创立着名商标。
　　第六条　申请认定着名商标实行自愿原则。
　　着名商标认定应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第七条　申请认定着名商标，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商标所有人为在本省依法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二）该商标注册实际使用3年以上且商标权属无争议；
　　（三）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市场覆盖面和占有率在省内同类产品中位居前列；
　　（四）使用该商标的商品3年来的主要经济指标（销售额、利税、出口量、创汇额等．）在省内同行业中居领先地位；
　　（五）该商标在相关公众中具有较高的被认知程度；
　　（六）使用该商标的商品质量稳定可靠，具有较高的市场信誉。
　　第八条　申请着名商标认定的商标注册人，应当向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
　　（一）着名商标认定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
　　（三）商标注册证；
　　（四）自申请之日起前3年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书面材料。
　　第九条　市、县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30日内进行初审，符合着名商标认定条件的，逐级上报省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符合着名商标认定条件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省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上报申请文件之日起30日内提出审核意见。符合着名商标认定条件的，提请省着名商标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不符合着名商标认定条件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　省着名商标评审委员会由省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经济贸易、技术监督、税务等有关部门以及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单位组成，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负责着名商标的评审工作。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指派公正、廉洁并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人员参加评审。
　　着名商标评审工作具体程序，由省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一条　省着名商标评审委员会对省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的着名商标认定材料按照着名商标认定条件进行审查、论证，并进行评审表决。
　　第十二条　省着名商标评审委员会评审确认具有着名商标资格，须经评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十三条　经省着名商标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着名商标，由省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布评审公告，公告期为30日。公告期内，对评审为着名商标有异议的由省着名商标评审委员会进行复审，异议成立的,驳回着名商标认定申请异议不成立或者无异议的，由省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发给商标所有人《安徽省着名商标证书》，并予以公告。
　　第十四条　着名商标认定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发给《安徽省着名商标证书》：
　　（一）未经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
　　（二）申请人弄虚作假的；组成
　　（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和省着名商标评审委员会
　　人员在推荐、评审和认定工作中，有徇私舞弊行为的；
　　（四）违反评审程序的。
　　第十五条　着名商标资格有效期为4年，自公告之日起计算。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在期满前3个月直接向省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延续；逾期不申请延续的，该着名商标资格失效。
　　第十六条　着名商标所有人可以依法在企业名称中使用“安徽”字样，也可以将着名商标作为企业的字号。
　　第十七条　着名商标所有人可以在该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及其包装、装潢明书、广告上，使用“安徽省着名商标”字样、标识。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商品及其包装、装潢、说明书、广告上使用“安徽省着名商标”字样、标识。
　　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着名商标所有人有权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一）他人以与着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图形作为未注册的商标使用的；
　　（二）他人以与着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图形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作为商品名称、商品装潢使用，足以造成误认的；
　　（三）他人以与着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名称或字号使用，使人对市场主体及其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从而构成不正当竞争的。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接到请求后，应当及时依法处理。
　　第十九条　着名商标的变更、转让及使用许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并应自变更、转让及使用许可之日起30日内报省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着名商标所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撤销其着名商标资格，并予以公告：
　　（一）擅自扩大使用着名商标的商品范围的；
　　（二）使用着名商标的商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的；
　　（三）伪造虚假材料，骗取着名商标资格的；
　　（四）着名商标的所有人已经消亡的。
　　第二十一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着名商标的管理，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监督检查着名商标的使用情况，保护着名商标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着名商标所有人应当加强对商标的管理和自我保护，提高商品质量，维护着名商标的声誉。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擅自在商品及其包装。装潢、说明书、广告上使用“安徽省着名商标”字样、标识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消除有关字样、标识，可以并处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着名商标认定保护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询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省着名商标评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着名商标评审工作中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的，取消其评审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有关着名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
　　第二十六条　着名商标评审工作不得向申请人收取评审费用。经省着名商标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并公告的商标，申请人应当交纳公告费;公告费标准由省人民政府价格、财政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省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曰起施行。
